
（ＧＦ－2012－0202）
建 设 工 程 监 理 合 同

合同编号：LDJL—2026—028

建设工程名称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西街口派出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

建设单位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

监理人：云南联都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合同签订日期：2026年5月7日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定

 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 协议书

委托人（全称） ：  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理人（全称） ：云南联都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，双方就下述工程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工程概况

1. 工程名称：  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西街口派出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；
2. 工程地点：  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敬老院对面                ；
3. 工程规模：  建筑总面积 2060.15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4. 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约：   743.59  万元。
二、词语限定

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。

三、组成本合同的文件

1. 协议书；

2. 中标通知书（适用于招标工程）或委托书（适用于非招标工程）；

3. 投标文件（适用于招标工程）或监理与相关服务建议书（适用于非招标工程）；

4. 专用条件；

5. 通用条件；

6. 附录，即：

附录A 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

附录B 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、资料、设备

本合同签订后，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 

四、总监理工程师

总监理工程师姓名：李兴德，身份证号码 532924197309251316，注册号： 53008490 。

五、签约酬金：¥  98000.00 元 （大写） 玖万捌仟元整。

包括：

1. 监理酬金： ¥  98000.00 元 （大写） 玖万捌仟元整。

2. 相关服务酬金：     /     。

其中：

（1）勘察阶段服务酬金：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。

（2）设计阶段服务酬金：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。

（3）保修阶段服务酬金：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。

（4）其他相关服务酬金：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。

六、期限

1. 监理期限：

项目开始施工之日起至本监理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审计完止。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为  230   日历天。

自 2026 年  5 月 7 日始，至 2026 年  11 月 17 日止。

2. 相关服务期限：

（1）勘察阶段服务期限自  /   年  / 月  / 日始，至  /   年  / 月  / 日止。

（2）设计阶段服务期限自   /  年 /  月  / 日始，至   /  年  / 月  / 日止。

（3）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   /   年 /  月 /  日始，至  /  年 /  月 /  日止。

（4）其他相关服务期限自   /   年 /  月 /  日始，至  /  年  / 月  / 日止。

七、双方承诺

1. 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，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。
2. 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，按照本合同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，提供房屋、资料、设备，并按本合同约定支付酬金。

八、合同订立

1. 订立时间： 2026 年  5 月 7 日。

2. 订立地点： 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      。

3. 本合同一式  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委托人执 叁 份，乙方执 叁  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。）
委托人：  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    监理人： 云南联都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住所：石林县鹿阜街道石林大道260号 住所：云南省昆明高新区海源中路戛纳小镇博泰大厦DB-4-6号
邮政编码：    652200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650106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的代理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的代理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昆明市五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黑林铺信用社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 7100 0013 2352 3012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0871-683018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